
報告人：全民運動科
陳建宏科長

115年運動 i 臺灣2.0 計畫
臺南市期初規劃會議

日期：115年3月12日



會議流程

一、委員介紹

二、體育局期初規劃重點報告

三、行政效能評核項目說明

四、計畫執行注意事項提示

五、委員輔導建議與討論



中央輔導委員及地方訪視委員介紹

中央輔導委員

•1.陳雲蓮委員

•2.徐錦興委員

•3.黃妍榛委員

地方訪視委員

•1.陳耀宏委員

•2.蔡保生委員

•3.戴己川委員

•4.黃志佳委員

•5.劉志華委員



計畫規劃期程

期初規劃會議
3/12會前會與正式會(永華場)
3/13會前會與正式會(新營場)

期中檢視會議
暫定於7月15日至9月15日
期間辦理，地點為曾文市政
願景園區。

申辦作業說明會
暫定於9月期間辦理，
永華及新營各一場。

執行成果發表會
暫定於11月至12月期間辦理

3月 9月7-9月 11-12月



區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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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大專院校

2

體育運動團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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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承辦單位分布

新舊執行單位比例

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

新增執行單位 2 14 19 18

原執行單位 48 46 51 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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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舊執行單位比例

原執行單位 新增執行單位

較114年執行單位減少原因為，身心障礙專案、水域活動不納入115年運動i臺灣計畫



運動種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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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蹈/有氧運動 球類運動 健走/路跑 其他多元運動 瑜珈/皮拉提斯 傳統養生運動 自行車

各運動種類案件數



活動普及性

傳統媒體
1.主動發布新聞稿
2.媒體報紙刊登
3.鄰里廣播

網路媒體
1. i運動資訊平台 2. FB、Line社群



活動普及性

傳統文宣
1.活動海報
2.布條
3.旗幟

行政合作推廣
1.校長會議
2.區長會議
3.各區公所海報、banner張貼
4.結合衛生局「校園身體活動存摺」



1.古都國際半程馬拉松：與市府各局處(交通、警察等)、港務公司、田徑委員會合作。

2.國際龍舟錦標賽：與警察局、安平區公所，以及中小學校…等跨局處、跨單位合作。

3.一騎i臺南：與交通局結合6/6世界自行車日辦理單車活動。

4.巡迴運動指導團：深入企業共同開設運動課程。

資源整合-結合市政府非體育運動部門、機關團體、企業



提高活動曝光、觸及少運動人口

跨域跨局
宣傳

多元運動
體驗

結合觀光
行銷

全民參與



地方訪視委員訪視規劃與輔導機制
➢ 訪視委員進行逐案訪視
➢ 訪視委員至實地瞭解活動情形時，請配合提供必要資料與協助
➢ 請各執行單位確實執行、避免訪視委員撲空

115年運動i臺灣計畫

共計173案

常態性課程

計87案

系列活動

計85案

縣市輔導作業

計1案



調查問卷

執行單位
QRCode張貼 期末檢討

鼓勵填寫



行政效能評核
參照效標 說明 KPI值/給分說明

經費執行率
縣市年度計畫核結經費/年度計畫獲補助經費(扣除註銷或部分
扣減之活動經費)x100%

年度經費執行率須達85%以上

計畫註銷比率 縣市年度計畫註銷數/實際核定計畫數x100%
市年度計畫除不可抗力因素外

註銷計畫比率不得逾5%

計畫成果填報率 各計畫成果須於活動結束後15工作日內由各執行單位填報完成 計畫成果準時率須達85%以上

計畫核銷效率
各計畫核銷須於活動結束後30工作日內市政府審核完成

計畫核銷準時率須達85%以上

計畫穩定性
各計畫資訊提供穩定性(每辦理日數有2次修正機會) 計畫修正率超過50%

該計畫計違規

計畫正確性
因不可抗力致無法辦理，各執行單位請第一時間更新i運動資訊
平台活動資訊+聯繫承辦人員。3天內將舉辦活動臨時延期，需
於3天內至系統變更(須註明延期原因)

未於第一時間更新i運動資訊平台
該計畫計違規

整體正確率須達94%以上

1週內函送相關核銷文件至本局★

Ex:活動共8日，50%=4/8，修正次數為4次

違規者視情節嚴重性將核酌扣減明年度活動補助經費，致委員撲空者不予補助



參照效標 說明 KPI值/給分說明

活動舉辦場次執行率 活動實際舉辦場次/活動預估舉辦場次 x100% 年度活動舉辦場次執行率須維持95%以上

活動參與人次達成率 活動實際參與人次/活動預估參與人次 x100% 年度活動參與人次達成率須95%以上

年度經費核結完成率 12月7日前，統一彙整備文至全民署辦理核結 縣市未於115/12/7前完成，不給分

以上計畫評核(行政效能、行政成效)KPI將透過系統定期檢核並通知縣市政府

場次或人次未達預估95%者
將依比例扣減核銷經費★

行政效能評核項目



相關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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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掛旗幟

⚫ 於活動入口處、活動地點、周邊適當布置，以民眾容易看到的方

式呈現，以強化行銷。

⚫ LOGO之AI檔可至運動部官網下載

活動規模 旗幟數量

小型活動(100人以下) 2-6面

中型活動(100-499人) 8-12面

大型活動(500人以上) 16面



相關注意事項

※布條、海報、文宣等皆應清楚明列：

(1)年度 (2)運動i臺灣2.0計畫 (3)活動名稱 (4)相關單位 (5)「廣告」字樣

※活動前利用多元行銷宣傳

例如：臉書、LINE、新聞露出等，增加大眾媒體曝光，吸引民眾參與

活動布條範例

活動名稱、相關單位等資訊，應與計畫書內容一致★

特別提醒：活動現場勿懸掛其他活動布條，以避免活動識別混淆



行政中立規範

不得涉及政治活動

經費使用與宣傳規範

計畫執行之行政中立監督

 不得懸掛具政治性質之標語、旗幟

 避免以候選人或政黨代表身分發言

 活動場地避免與政黨活動混合

 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，不得用於支持政治活動或個人推廣

 活動宣傳品（如海報、文宣品、社群媒體）應維持中立，

現場不得發放如扇子、面紙等宣傳小物

 不得利用活動名義進行政治募款或涉及政治利益之行為

若發現違反行政中立情事，應即時阻止
市府有權要求改善，情節嚴重得取消補助資格



 ※活動執行時，須注意場地設施及活動安全指導，每項活動均須辦理保險

(應依活動性質及需求投保適當險種，如旅平險、場地險等及保險額度，

以保障參與者之權益)

★未辦理保險者，不予同意核結

 無論是否核銷保險費，皆必須辦理活動保險

 保險要保人：承辦單位

 保險期間：活動期間

 保險地點：活動舉辦地點

 核銷時不論是否核銷保險費，皆需檢附保單正本



相關注意事項

 參與對象：各專案依所設定之參與族群（如女性、銀髮族等）及辦理

方式規劃執行

 辦理方式：務必依照計畫主體、活動時間、賽程、參與人次數等執行

★違反情節嚴重者則不予核銷

 借用場地前請先與場地管理單位確認，體育局僅協助發文申請借用，

相關費用請依場地規範繳交

 辦理活動時若需搜集民眾個人資料，務必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，

妥善管理使用，並不得外洩



相關注意事項

常態性課程須搭配體適能檢測，執行課程單位須每學員參加課程堂數達60%，

且有60%學員參與體適能檢測之前、後測，得予以核撥經費。

 115年體適能檢測單位：臺南市立醫院，請於開課前一個月主動聯絡體適能檢測

單位告知檢測事宜(課程期程、人數與地點)。

 前、後測間隔須達12週（至少78天），第一堂課的前、後7日內完成前測，最後一

堂課的前、後7日內完成後測。

 聯絡人：林培剛專員，聯絡電話：0912-629-528



相關注意事項

⚫變更經費、場次、人次數等涉及活動效益請務必於1個月前完成變更，並於計

畫變更後3日內將公文務必送達本局，並由本局送署核定。

⚫變更時間、地點等無涉及活動效益者，逕自線上變更系統變更，無須函文本局。

⚫如未能依原提報計畫日期或地點辦理者，請於活動2周前進行變更，避免訪視

委員到場撲空。

登入i臺灣資

訊平台

點擊「計畫執

行變更申請」

點擊「編」字

開始變更

⚫ 各項流程採線上申請，如需變更計畫資訊流程如下:



核銷注意事項

1. 核定函影本(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及印章)

2. 核定經費概算表影本(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及印章)

3. 領據

4. 收支結算表(線上填寫後列印)

5. 活動成果報告表(線上填寫後列印)

6. 單位之金融機構帳戶影本

7. 原始支出憑證正本

8. 保單正本

9. 活動資訊公開化證明文件

3

2

1

核銷表單及核銷注意事項，
請逕至臺南市政府體育局官網下載



核銷注意事項

23

 如有接受其他機關補助款時，應於收支結算表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並請詳細填列機關名稱、

項目及金額。

 活動收入如有報名費，請填註於自籌款。

 同一支用項目請統一填列後，再填列另一項目，切勿不同支用項目穿插填列，範例如下：

B.同一支用項目之數量填列為1式，於說明欄位
中詳列各品項單價及數量。

A.同一支用項目依品項分開填列



核銷注意事項

 廣宣與行銷相關費用請申請「其他」經費項目並列為自籌。

 各類所得印領清冊須依規定辦理所得申報，並註記「已報列個人所得」，並檢附簽到退單。

 領據上之單位圖記(關防章)須與計畫書上相同圖記(關防章) 。

 課程類計畫請檢附課程表，競賽類請檢附秩序冊或賽程表。

 相關憑證請依收支明細表項次依序排列。

 資料送出前請確認資料是否正確齊全。

活動辦理完竣後1週內函送相關核銷文件至本局辦理核銷撥款事宜。



簡報完畢,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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